
屯 門 區 議 會  
2012-2013 年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 

社 區 關 懷 工 作 小 組  
第 八 次 會 議 記 錄  

 
日  期 ：  2013 年 8 月 2 日 (星 期 五 ) 
時  間 ：  下 午 2 時 30 分  
地  點 ： 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三 樓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B 
出 席 者 ：  蘇 炤 成 先 生  召 集 人  缺 席 者 ：  曾 憲 康 先 生  
 梁 健 文 先 生 ,  BBS, MH

陳 潔 芳 女 士  
張 慕 怡 女 士  

 
 
秘 書  

 陳 文 偉 先 生  
 

列 席 者 ：  盧 光 中 先 生  屯 門 體 育 會 足 球 部 長  
 黎 麗 珍 女 士  基 督 教 香 港 信 義 會 屯 門 青 少 年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主 任  
 鄭 惠 玲 女 士  香 港 基 督 教 女 青 年 會 屯 門 綜 合 社 會 服 務 處  
 韓  冰 女 士  香 港 基 督 教 女 青 年 會 屯 門 綜 合 社 會 服 務 處 社 會 工 作 幹 事  
 王 淑 嫻 女 士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主 管 (樂 翠 ) 
   
 負 責 人  

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  
  

工 作 小 組 通 過 第 七 次 會 議 記 錄 。   
  
討 論 事 項   
  
(一 ) 社 區 關 愛 滿 屯 門 啟 動 禮   
  
2. 屯 門 體 育 會 盧 光 中 先 生 表 示 ， 啟 動 禮 將 於 10 月 19 日 假 兆 麟 運 動 場

舉 行 。 時 間 為 下 午 1 時 30 分 至 3 時 正 。 屯 門 體 育 會 現 正 籌 備 印 製 小 冊 子

的 工 作。工 作 小 組 通 過 啟 動 禮 的 程 序 及 主 禮 嘉 賓 的 邀 請 均 依 照 去 年 的 珍 式

進 行 。  

 

  
3. 此 外 ， 「 社 區 共 融 計 劃 － 足 球 訓 練 班 暨 足 球 大 比 拼 」 已 於 7 月 5 日

開 始 ， 共 招 募 了 120 名 學 員 ， 當 中 包 括 南 亞 裔 的 小 童 。 為 培 養 學 員 的 運 動

興 趣 及 擴 闊 他 們 的 社 交 圈 子，足 球 訓 練 班 除 了 教 授 足 球 技 巧，還 會 訓 練 學

員 遵 守 紀 律 及 發 揮 團 隊 精 神 。 

 

  
(二 ) 無 煙 社 區 計 劃   
  
4. 基 督 教 香 港 信 義 會 屯 門 青 少 年 綜 合 服 務 中 心（ 下 稱「 信 義 會 」）黎 麗

珍 女 士 表 示 ， 計 劃 名 稱 定 為 「 無 煙 新 力 量 」 ， 並 將 訓 練 20 位 義 工 ， 預 計

服 務 約 400 位 社 區 人 士 。  

 

  

 



 負 責 人  

5. 信 義 會 黎 女 士 續 表 示，活 動 現 正 順 利 進 行 中，而 社 區 講 座 暨 同 樂 日 將

於 8 月 9 日 假 寶 田舉 行 。 內 容 包 括 講 座 、 表 演 活 動 、 展 覽 及 6 至 7 個 遊

戲 攤 位，以 推 廣 無 煙 及 健 康 的 信 息。信 義 會 已 向 香 港 吸 煙 與 健 康 委 員 會 申

請 $18,080 撥 款 ， 並 已 獲 得 通 過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6. 此 外，召 集 人 冀 信 義 會 向 香 港 吸 煙 與 健 康 委 員 會 反 映，來 年 應 提 早 通

知 區 議 會 有 關 此 活 動 或 延 遲 開 始 活 動 的 日 期 ， 以 增 加 活 動 的 籌 備 時 間 。  
 

  
(三 ) 資 助 婦 女 發 展 計 劃   
  
7.  香 港 基 督 教 女 青 年 會 屯 門 綜 合 社 會 服 務 處（ 下 稱「 女 青 」）鄭 惠 玲 女

士 報 告 ， 本 年 度 資 助 婦 女 發 展 計 劃 活 動 將 為「 快 樂 學 堂 」－ 快 樂 人 生 在 屯

門 。 計 劃 將 分 為 3 部 分 ， 透 過 不 同 形 式 的 興 趣 班 、 小 組 及 體 驗 活 動 來 幫 助

及 鼓 勵 婦 女 增 加 對 社 區 的 歸 屬 感 和 快 樂 感 。  

 

  
8.  經 討 論 後，工 作 小 組 通 過 有 關 計 劃 書，但 建 議 女 青 考 慮 修 改 撥 款 申 請

中 旅 遊 巴 士 一 欄 。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， 若 租 賃 2 架 旅 遊 巴 士 ， 參 加 人 數 應 多 於

30 位 ， 以 善 用 資 源 。 女 青 鄭 女 士 表 示 ， 會 研 究 有 關 建 議 是 否 可 行 。  

 

  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 
  
9. 議 事 完 畢 ， 召 集 人 於 上 午 3 時 35 分 宣 布 會 議 結 束 。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待

定 。  
 

 
 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日 期 ： 2013 年 8 月 15 日  
檔 案 ： HAD TM DC/13/35/SSC/7 

 


